
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、广西师范大学 

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 
 

师党〔2004〕20 号 
 

 

一、组织机构和职责任务 

     

第一条  广西师范大学党委、广西师范大学维护稳定工作领

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）在自治区高校工

委、教育厅和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

开展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

及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等上级部门关于维护

稳定工作的指示和工作部署，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维

护稳定工作； 

    （二）建立健全维护稳定工作机制，确保全校维护稳定工作

责任制落到实处； 

    （三）建立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部门与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

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桂林市有关部门的信息、通报工作制

度，确保重要情况随时报告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定期报告维护稳定工作的综合情况； 

    （四）建立定期排查不稳定因素的工作机制，全面分析、研

究全校维护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，对重大问题组织开展调研，并

提出对策和建议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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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组织协调解决学校发生的有可能影响稳定的重大问题，

研究制定防范处置工作预案，落实防范措施，并予以检查、督办； 

    （六）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院系处置涉及社会稳定的重大群

体性事件； 

    （七）指导、协调各院系各单位维护稳定工作的协作与交流； 

    （八）研究加强学校维护稳定工作装备和工作力量建设等问

题，向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提出相应的建议； 

    （九）完成自治区高校工委、教育厅和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

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有关事项。 

    第二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协调工作组、宣传

教育情报信息组、政策法规组、宣传教育组、行动处置组等 4 个

专门工作组。 

（一）协调工作组由学校党办、校办牵头，宣传部、学工部

（处）、保卫处、成教院、研究生处、校产处、后勤处、校工会等

部门参加，主要任务是针对影响稳定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问题，

组织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、制定、落实有关政策，提出解决存在

问题的措施和建议，组织、协调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接访、劝

返、接回本单位参与事件人员的工作，请求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

交通、通讯、后勤保障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工作。 

（二）宣传教育情报信息组由宣传部牵头，学工部（处）、

成教院、研究生处、保卫处、网络中心等部门参加，主要任务是

搜集、分析、评估、核实影响稳定的各种情报信息，并提出对策

建议；组织、部署做好维护稳定方面的宣传报道；协助有关部门

和单位做好对重大群体性事件现场及善后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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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政策法规组由校纪委牵头，宣传部、学工部（处）、

成教院、研究生处、后勤处、网络中心等部门和学校法律顾问参

加，主要任务是与有关部门研究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。 

    （四）行动处置组由保卫处牵头，宣传部、学工部（处）、

财务处、人事处、成教院、研究生处、后勤处等部门参加，主要

任务是一旦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，在学校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和桂

林市的统一领导下，组织、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措施，迅速

开展处置工作。 

第三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挂靠校党

委办公室），作为维护稳定工作的具体办事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根据校党委、校行政和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

指示和工作部署，负责对全校维护稳定工作进行检查、指导和督

办。 

    （二）掌握全校稳定情况，对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

题和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和自治区高校

工委、教育厅及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和单位的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和单位。 

    （三）定期综合、分析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情况，预测形

势，提出对策，供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和高校工委、教育

厅以及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决策参考。 

    （四）组织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排查工作，及时发现

和掌握影响稳定的问题，制订整改方案，抓好整改工作，消除隐

患、重大问题，及时向学校和有关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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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五）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敏感期、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

重大节假日期间的维护稳定工作。 

    （六）对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时，及时指导、协调有关部门

和院系妥善处置，并总结经验教训，及时通报，提出改进工作措

施。 

    （七）组织有关方面对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以及对稳定可能

有重大影响的问题，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对策。 

    （八）加强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完善情报信息、排查和协

调、督办等各项维护稳定工作机制，强化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。 

    （九）完成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。 

     第四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维护稳定工

作的指导与协调工作，下设的办公室和各专门工作组负责推动、

督促有关决定事项的落实，不代替有关部门的职能。学校维护稳

定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各单位相应小组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迅

速稳妥地处置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。 

 

二、会 议 制 度 

 

第五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会议，每年至

少召开一至两次，由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主持，全体

成员出席。会议内容：通报和交流情况，分析学校维护稳定工作

面临的形势，讨论通过维护稳定工作的意见和重大措施，以及其

他需要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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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由学校维护稳定

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决定召开，组长或副组长主持。参加

人员：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或者有关成员，以及

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。会议内容：研究解决当前突出的影响稳

定的重大问题，讨论通过重要的维护稳定工作预案，研究其他与

稳定有关的事项。通报维护稳定有关工作，研究分析重要情况信

息，研究制定维护稳定工作具体预案；布置、落实上级部门和上

级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有关工作要求等。 

    第七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举行全体会议，由办公

室负责筹备工作。会议日程和议题应当提前通知与会人员。与会

人员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时，应当在会前及时报告学校维护

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办公室请示领导同意后，可以委托

所在单位其他负责同志参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行 文 制 度 

 

    第八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通报的情况和决定

的事项，以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的形式印发。会

议纪要由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或者副组长签发。 

    第九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各专门工作组，以及各

单位需要向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或报告工作的，一般

以本部门、本单位名义请示或报告。紧急事项可以直接向学校维

护稳定工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报告。办公室负责学校维护稳定

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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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需向自治区高校工委、

教育厅或者高校工委、教育厅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请示问题、

报告情况的，一般应当由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，

由学校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或者副组长审批上报。 

 

 
 


